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独立意见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11 月 18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1〕第 389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我们

作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本着实事求是以及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客观、独立判断，在认真

审阅了有关资料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相关问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针对关注函问题 1：我们通过河北产权市场网站查阅了相关资料，本次收购

标的公司与公司地域相邻、业务相近、市场互补，如能合作，是公司主业扩张的

一次重要机遇。因此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

股权的议案》，并确定 11 月 25 日召开股东大会；在后续工作开展中，审计、

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为保证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召

开董事会终止了拟通过公开摘牌方式收购河北卫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0%股权

的事项，并取消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上述收购、终止收购事项均履行了内部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坏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针对关注函问题 2：公司对外投资是围绕“民爆、出口、爆破、军工”四大

版块，有利于公司在国内行业形成差异化竞争力，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

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和长远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审慎。 

募投项目延期及终止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

况。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决策审慎。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注函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名： 

 

 

 

 

2021年11月29日 

 

 

        

 蒋荣光  李永清  李蕊爱  孙水泉  

        

        


